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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市临港新城申港镇澄路

１９９９

号

庄敏

住 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北路

７１

号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南方国际广场

Ｂ

栋

２７０１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００３－４００８

陈海昌

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杨街

１９５

弄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庄明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新乐二街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蒋俊杰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深新大厦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关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存在任何疑问，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报告书摘要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交易对方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庄敏、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昌、庄明、

蒋俊杰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敬请投资者关注在此披露的重大事项提示， 并仔细阅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中的内容。

本部分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出售

根据本公司与申达集团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和《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书》，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出售本公司截至本次交易基准日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并由申达集团承接本公司全部员工。

拟出售资产截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６１

，

６１９．００

万元，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为

６１

，

６１９．００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书》，本公司拟向庄

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

５

名发行对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

拟购买资产截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２．１２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５９

，

９７１

，

６９８

股。

根据相关协议，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生效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锁定期安排

（一）资产评估情况

１

、拟出售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为本公司截至本次交易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根据江苏华信评估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２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拟出售资产的账面净值（母公司口径）为

８

，

３６３．７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６１

，

６１９．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３６．７４％

。

２

、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沪第

３３１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保千里合并

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７１７．２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

，

０２１．０９％

。

（二）发行价格

本公司属履行破产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收到无锡中院作出的（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提交的《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中明确公司的经营方案包

括“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无锡中院

（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

号《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作为重组方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的请示》的复函，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属于《重整计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准许公司依法开展相关资产重组工作。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２．１２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尚须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以及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如果本次发行完成前，本公司

出现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数量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拟向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

５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１

，

３５９

，

９７１

，

６９８

股，以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其中，拟向庄敏发行

８４１

，

４８２

，

４８８

股，拟向日昇创沅发行

３３９

，

９９２

，

９２４

股，拟向陈海昌发行

１０８

，

７９７

，

７３６

股，拟向庄明发行

４２

，

４９９

，

１１６

股，拟向蒋俊杰发行

２７

，

１９９

，

４３４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出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认购的本次发行购买资产的股份。

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９８％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国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持有本公司

８４１

，

４８２

，

４８８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７．３０％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另外，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现行控股股东以及潜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１４０

，

３１３．５２

万元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并且，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提交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２０５．４８％

，超过

１００％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庄敏，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七、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

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３

，

８８７．８３

万元、

２８

，

３４７．６６

万元、

３６

，

５８３．８１

万元。

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不低于预测净利润数额，否则将按照其

与本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若本次发行在

２０１４

年度没有实施完毕（即完成拟购买资产的过户登记，且完成上市公司向庄敏等五名

交易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登记），则利润承诺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相应顺延，各方将就该等事宜另行签

署相关补充协议。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部分。

八、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鉴于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３

］

６１

号），保千里需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３２

号，以下简称《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中国证监会在借壳上市审核

中将严格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进行审核。

九、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

１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会因本次交易触发对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从而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

约收购豁免。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方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

关注上述风险。

２

、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值溢价较高风险

本次拟购买资产为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保千里合并报表口

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５

，

７１７．２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２６２

，

５９６．７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

，

０２１．０９％

。 由于

资产评估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相关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本次资产评估中包含的相关假设、限定条件及特别事项等因素的不可预期变动，可能将对本次评

估结果的可实现性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因此公司提醒投资者，本次交易存在拟购买资产估值溢价较高的风险。

３

、保千里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３

，

８８７．８３

万元、

２８

，

３４７．６６

万元、

３６

，

５８３．８１

万元。 这些盈利预测是基于一定的假设而作出的，其中有些假设的实现

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如盈利预测假设条件发生了变化，可能导致盈利预测与拟购买资产未来实际经营成果出现差异。 尽管本公司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

明、蒋俊杰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当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预测数时，庄敏等将按照该协议约定

进行补偿，但公司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保千里存在未来无法实现盈利预测的风险。

４

、本次交易可能取消风险

就本次交易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重组被

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如果本次重组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则需面临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重新定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５

、重组后上市公司长期无法分红的风险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１０４５５

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母公司报表下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３７

，

０８１．９２

万元。 本

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全额承继该等累计未弥补亏损。 受此影响，公司将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完全弥补累计未弥补亏损，进而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

红或通过公开发行证券进行再融资。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风险

１

、产品价格水平下降的风险

高端电子视像业务具有更新升级快、成熟产品价格下降快等特点。保千里具有较强的成本管理能力，并与上游供应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产品价格调

整过程中，保千里通过不断改进工艺技术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推出新技术提升产品价值，保持了持续较强的盈利能力。 尽管如此，若保千里的产品价格出

现大幅波动并超过其成本管理能力，将会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国内高端电子视像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吸引大量企业进入该行业。 未来，随着视像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推广，这些新进入企业将逐步掌握相关产品的

核心技术，缩小与行业领军企业间的差距，使行业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化。 保千里将不断加强在新产品、新技术上的研发投入，结合市场需求的变化挖掘其核心技

术的潜在价值，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差异性和竞争力。 如果保千里无法继续保持在技术、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将可能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３

、市场开拓风险

保千里已掌握了高端电子视像产品的多项核心技术，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特别是在夜视领域，主动红外激光夜视技术的应用领域发展迅速，增长空间

巨大，但夜视产品市场尚不稳定和成熟，社会大众普遍对夜视产品的认知度较低，如果保千里市场开拓不力，将无法保证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４

、技术更新加快的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端电子视像行业新的应用不断涌现，用户对产品个性化及性能的需求不断提高，新产品和新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 面对瞬息万变

的市场环境，保千里始终坚持以技术为先导，将核心技术优势作为保持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依靠强大的研发团队自主开发出光机电成像领域有关图像采集、

分析、显示方面的多项核心技术，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高端电子视像行业广阔的市场空间正不断吸引国内优秀企业加大对这一领域的研发投

入，技术更新换代周期逐渐缩短，如果保千里不能在未来持续保持技术创新及产品创新能力，其技术优势将可能被竞争对手削弱，对产品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

５

、公司治理和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持有上市公司

３７．３０％

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的董事

任免、经营决策、重大项目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如果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利用其控股地位对公司的上述事项进行非正常干涉，则可能产生

影响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存在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６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 股票的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还受投资者心理、股票供求关系、所处行业的发展与整合、国家宏

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经济、金融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而波动，直接或间接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释义

中达股份、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达集团 指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保千里、保千里电子、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庄敏、庄明、陈海昌、蒋俊杰

日昇创沅 指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千里的股东

保千里安防 指 深圳市保千里安防有限公司，保千里的全资子公司

保千里科技 指 深圳市保千里科技有限公司，保千里的全资子公司

深商控股 指 深圳市深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方、发行对象 指 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的合称

报告书 指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中达股份向申达集团出售现有全部资产及负债，且由申达集团承接公司全部员工，并向庄敏、日昇创沅、陈海

昌、庄明、蒋俊杰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拟出售给申达集团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和拟发行股份购买的保千里

１００％

的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上市公司出售给申达集团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拟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保千里

１００％

的股权

《重整计划》 指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评估基准日、交易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无锡中院 指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整受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 指

中达股份与申达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签署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之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

《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书》 指

中达股份与申达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签署的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之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书》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指

中达股份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签署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庄敏、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

议书》

指

中达股份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签署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庄敏、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指

中达股份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签署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庄敏、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中达股份公司章程》 指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保千里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国浩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华信评估 指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机构

银信评估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专业术语释义

智能球摄像机 指 一种有别于传统摄像机的球型摄像机，用于视频图像信号的采集处理

夜视仪 指 一种夜间视像设备

ＢＯＰＰ

指 双向拉伸聚丙烯

ＢＯＰＥＴ

指 双向拉伸聚酯

ＣＣＤ

指

一种半导体器件， 能够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 （中文全称： 电荷耦合元件； 英文全称：

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

）

ＣＭＯＳ

指

一种能够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半导体器件 （中文全称：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英文全称：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ｌ Ｏｘｉｄｅ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还是一种低耗电存储器

ＣＥ

认证 指 欧洲合格评定（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ｅ

），是欧盟市场评定产品是否可以流通的依据

ＦＣＣ

认证 指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

ＣＣＣ

认证 指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强制认证制度，标志为“

ＣＣＣ

”，简称“

３Ｃ

”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指 国际标准化组织

９０００

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ＣＭＭＩ

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的缩写。 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

研究所（

ＣＭＵ ＳＥＩ

）研究出的一种用于评价软件承包商能力并帮助改善软件质量的方法。

ＣＭＭＩ

是目前国际上

最流行、最实用的一种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已经得到了国际软件产业界的认可

ＣＲＴ

指 一种使用阴极射线管（（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ａｙ Ｔｕｂｅ

）的显示器，曾是应用最广泛的显示器之一。

ＬＣＤ

指

液晶显示器（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是一种数字显示技术，可以通过液晶和彩色过滤器过滤光源，在平面？ 面

板上产生图像

ＯＥ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的缩写，俗称“代工生产”，即品牌生产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

的关键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加工任务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同类产

品的其他厂家生产。 之后将所订产品低价买断，并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商标

ＯＤ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的缩写，俗称“设计代工生产”，即一家厂商根据其他厂商的要求，设计生产产品

ＰＤＰ

指 等离子显示器（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一种利用气体放电的显示装置，屏幕采用等离子管作为发光元件

ＤＬＰ

指

数字光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

），应用数字微镜晶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ｍｉｒｒｏｒＤｅｖｉｃｅ

，

ＤＭＤ

）

作为关键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

ＬＣＯＳ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ｏ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

，是一种基于反射模式，尺寸非常小的矩阵液晶显示装置

进口

ＩＣ

指 进口芯片

汽车前装 指 指在汽车制造厂进行安装，前装产品是指汽车出厂前安装在整车上的产品，是原厂车本身的组成部分

汽车后装 指 指在汽车出厂后再行安装，后装产品是指汽车出厂以后，按照用户要求安装在整车上的车载产品

Ｐ２Ｎ

指

以实体店商业体为核心， 基于

Ｏ２Ｏ

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 其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实体到网络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将实体店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全面提升实体店的营销能力，将人流转换为人气；二是个人到网

络（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

），消费者在实体店铺体验商品，而后在网络上订购，实现将“实体店铺带回家”

ＮＱＡ

指 英国国家质量保证有限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 英国历史最悠久、最大的认证机构之一

ＡＰＱＰ

指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是

ＱＳ９０００／ＴＳ１６９４９

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是一种

用来确定和制定确保某产品使顾客满意所需步骤的结构化方法

ＱＡ

指 质量保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

光机电 指 光学、机械、电子的简称，是目前高科技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ＤＳＰ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的简称，译为“数字信号处理”，用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工的理论和技术

３Ａ

算法 指

ＡＥ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自动曝光）、

ＡＦ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ｏｃｕｓ

自动聚焦）、

ＡＷＢ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ｈｉｔ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自动白平

衡）

ＯＳＤ

指

Ｏｎ－Ｓｃｒｅｅ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的简称，即屏幕菜单式调节方式。 一般是按菜单键后屏幕弹出的显示器各项调节项目信息

的矩形菜单，可通过该菜单对显示器各项工作指标包括色彩、模式、几何形状等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最佳的使

用状态

主动红外夜视技术 指

又称为近红外夜视技术，是由红外灯发出人眼不可见的波长范围为

０．７８～１．１

微米的红外光去照射被观察的物

体，并利用反射回来的红外光成像，从而达到增强夜视效果的目的。

被动红外夜视技术 指

又称为红外热成像夜视技术、热成像夜视技术。 被动红外夜视技术是利用物体本身各部位的温差及物体与背

景间的温差来成像，即通过直接接收目标物体自身发出的红外线来成像。

Ｍｏｂｉｌｅｙｅ

公司 指

Ｍｏｂｉｌｅｙｅ

公司（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公司市值约

８０

亿美元）总部位于以色列，公司主要致力于汽

车工业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和驾驶辅助系统的芯片技术的研究。

Ｃ２－２７０

智能行车预警系统是该公司的成功应

用的产品之一。 该产品后装于汽车驾驶室，通过监测前方路况，对司机作出实时风险提示，有助于司机规避危

险情况，并促使其养成良好驾驶习惯。

Ｏ２Ｏ

指

Ｏ２Ｏ

即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

（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

台。 只要产业链中既可涉及到线上，又可涉及到线下，就可通称为

Ｏ２Ｏ

。

注：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弱，已实施破产重整

近年来，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 软塑包装产品供过于求、 价格竞争激烈， 除

ＢＯＰＰ

烟膜产品获利水平基本稳定外， 其他

ＢＯＰＰ

薄膜产品持续低迷；

ＢＯＰＥＴ

薄膜产品因行业产能大量释放，获利水平大幅下降，以上因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整体获利能力，导致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营业利润均为负数。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２４６．８７

万元、

－５２

，

５９３．６８

万元和

２３

，

７９６．３３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６

，

０９４．０７

万元、

－５２

，

７９８．４６

万元和

－５５

，

１４４．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公司收到无锡中院的《通知书》，通知书称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为由，向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

进行破产重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无锡中院裁定公司重整。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境，并欠付银团巨额贷款，

已经失去融资能力。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无锡中院批准了公司《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中形成的经营方案主要包括“强化集约式管理，提高盈利能力”、“调整业务结构，剥离低

效、亏损和非主营资产”、“依托科技创新，做优做强软塑包装材料业务”、“注入优质资产”等内容，其中“注入优质资产”指公司将根据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

件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等资产重组方式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经过

２０１３

年的破产重整，摆脱了困扰公司多年的银团债务负担，同时通过不良资产处置，经营规模也大幅缩减。 结合重整后的实际状况，为了更大程度

地发挥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和投融资功能， 公司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引入优质资产， 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有效保障股东的利益。

（二）保千里核心优势突出，电子视像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保千里是一家定位于高端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高端电子视像方案、产品、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研发与图像有关

的光机电核心技术，以高端的图像采集、分析、显示、处理技术为产品主要研发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保千里已确立以精密光机电成像与处理技术为核心的竞争优

势。 凭借其对精密光机电成像技术的深刻理解及持续的研发投入，保千里已成为电子视像领域技术较为全面的企业之一，其中已申请并已授权的与精密光机电

成像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

１８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２６

项、外观专利

１４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２６

项。 保千里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保千里所处的电子视像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电子视像行业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电子工业中起步最早、分布最广、发展最快、规模最

大、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对拉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支撑性和导向性作用，是推动三网融合、物联网和云计算发展应用的重要力量。 电子视像

行业已成为建设信息化社会和智慧地球的重要技术支撑，电子视像产品应用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创造出“视像无处不在”的蓬勃发展势头。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实现主营业务升级，进一步拓展上市公司的生存发展空间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公司经过破产重整，摆脱了困扰公司多年的银团债务负担，同时通过亏损资产的关停并转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经营规模也大幅缩减。尽管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和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但现有产品规模和利润水平仍难以长期支撑公司健康发展，亟需注入优质资产，确立新的发展模式，寻求更为稳健广阔的生存

发展空间。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向申达集团出售其全部资产和负债，相关人员随资产、业务剥离，同时向保千里全体股东购买其持有的保千里

１００％

的股权，使上市公司

的主营业务变更为高端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拟购买资产为保千里全部股权，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０５７２

号《审计报告》，保千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份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９７４．２０

万元、

１

，

２８２．４４

万元、

７

，

３２６．０３

万元和

１０

，

０１４．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１７４．２３％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将得到重大改善，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

三、本次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协商一致；

（三）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高业务经营能力；

（五）避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六）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坚持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中达股份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并分别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书》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报告书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与交易对方申达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书》，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保千里自然人股东庄敏、陈海昌、庄明、蒋俊杰分别出具《同意函》，同意中达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保千里股权。

其中，日昇创沅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中达股份转让日昇创沅持有的保千里

２５％

的股权并同意日昇创沅放弃对保千里其他

股东本次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申达集团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受让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豁免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两者之间互为前提，同步操作。

（一）重大资产出售

１

、交易主体

根据本公司与申达集团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由申达集团承接本公司现有全部资产、负债、业

务及人员。

２

、拟出售资产的定价

根据江苏华信评估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２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出售资产的总资产评

估值为

１２４

，

１９１．８７

万元，负债评估值为

６２

，

５７２．８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１

，

６１９．００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拟出售资产的整体作价为

６１

，

６１９．００

万元。

３

、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归属

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归属于申达集团。

４

、员工安置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本公司的全部员工将于交割日后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申达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该等员工的劳动

关系转移手续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办理。 上述员工安置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金及赔偿金等）由申达集团承担。 本次员工安置方案已经

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交易主体

根据本公司与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本公司拟向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保千里

１００％

股权。

２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根据银信评估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沪第

３３１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保千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

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拟购买资产作价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

３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保千里所有股东，即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

５

、发行价格

本公司属履行破产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收到无锡中院作出的（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提交的《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中明确公司的经营方案包

括“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无锡中院

（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

号《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作为重组方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的请示》的复函，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属于《重整计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准许公司依法开展相关资产重组工作。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２．１２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尚须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以及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如果本次发行完成前，本公司

出现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６

、发行数量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拟向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

５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１

，

３５９

，

９７１

，

６９８

股；其中，拟向庄

敏发行

８４１

，

４８２

，

４８８

股，拟向日昇创沅发行

３３９

，

９９２

，

９２４

股，拟向陈海昌发行

１０８

，

７９７

，

７３６

股，拟向庄明发行

４２

，

４９９

，

１１６

股，拟向蒋俊杰发行

２７

，

１９９

，

４３４

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作出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８

、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及蒋俊杰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的股份。

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９

、滚存未分配利润和过渡期损益归属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截至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作为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估值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由本公司依据持有的

拟购买资产的股权比例享有。 拟购买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均归本公司享有，产生的亏损由发行对象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保千里股权比例以现金

的方式向本公司补足。

１０

、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２３

，

８８７．８３

万元、

２８

，

３４７．６６

万元、

３６

，

５８３．８１

万元。

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承诺保千里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不低于预测净利润数额，否则将按照其

与本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 若本次发行在

２０１４

年度没有实施完毕（即完成拟购买资产的过户登记，且完成上市公司向庄敏等五名

交易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登记），则利润承诺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相应顺延，各方将就该等事宜另行签

署相关补充协议。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部分。

六、本次交易前后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申达集团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１５．９８％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６．３５％

庄敏

－ － ８４１

，

４８２

，

４８８ ３７．３０％

日昇创沅

－ － ３３９

，

９９２

，

９２４ １５．０７％

陈海昌

－ － １０８

，

７９７

，

７３６ ４．８２％

庄明

－ － ４２

，

４９９

，

１１６ １．８８％

蒋俊杰

－ － ２７

，

１９９

，

４３４ １．２１％

其他股东

７５２

，

７６３

，

９２４ ８４．０２％ ７５２

，

７６３

，

９２４ ３３．３７％

合计

８９５

，

９８１

，

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５５

，

９５２

，

９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９８％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国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持有本公司

８４１

，

４８２

，

４８８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７．３０％

，同时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庄明、陈海昌和蒋俊杰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分

别持有本公司

１．８８％

、

４．８２％

和

１．２１％

的股权，上述三名发行对象已与庄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庄敏一致行动人。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成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８８

，

３１４．００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１４０

，

３１３．５２

万元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并

且，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提交并

购重组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九、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２０５．４８％

，超过

１００％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庄敏，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达集团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另外，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庄敏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现行控股股东以及潜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Ｚｈｏｎｇｄａ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曾用名称 南京中达制膜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达制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达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４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８９

，

５９８．１３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高新技术工业园）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５８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４３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６８６３５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６２１０２１

电子邮件

ｚｄ６０００７４＠１２６．ｃｏｍ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ｓｚｄｚｍ．ｃｏｍ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３

税务登记号码 苏国税宁字

３２０１１３６０８９６６１３７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双向拉伸聚酯薄膜、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聚乙烯薄膜、聚丙烯薄膜、聚脂切片、复合制

品；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出口及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

进出口业务；生物医药、环保研发；信息工程；投资管理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中达股份系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经中国包装总公司“包企［

１９９７

］第

４１

号”文、南京市人民政府“宁政复［

１９９７

］

２７

号”文、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２８３

号及

２８４

号”文批准，由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中国包装总公司内江包装材料总厂、江阴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双惠新技术开发公司、北海中包工贸有限公司和江阴市

黎明幕墙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在江苏省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为

２５００１７８８－４

，

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包括国有法人股

３

，

９８４．５０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２

，

０１５．５０

万股）；内部职工股

３００．００

万股；社

会公众股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社会公众股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７

年内部职工股上市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内部职工股获准上市交易，流通股数增至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２

、

１９９８

年利润分配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公司

１９９８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１９９８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派送红股，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公司

１９９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１９９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１９９８

年年末总股本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

例派送红股，总股本变更为

１２

，

９６０．００

万股。

３

、

１９９９

年实施配股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经

１９９８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１９９８

年度配股预案为：以

１９９７

年年末总股本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 该

配股预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９７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实施，其中：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可配

１

，

１９５．３５

万股，实际认配

４００．００

万股；社会法人

股股东可配

６０４．６５

万股，实际认配

２００．００

万股；社会流通股股东可配

９００．００

万股，实际认配

９００．００

万股。 配股缴款期结束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４

，

４６０．００

万股，

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９

，

２４０．００

万股（包括：国有法人股

６

，

１３７．６８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３

，

１０２．３２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５

，

２２０．００

万股。经批准，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获配可

流通股上市交易。

４

、

２０００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０

）成执字第

５－１０．４８．５６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中国包装总公司内江包装材料总厂持有的公司发起人国有法

人股

３

，

２６８．８４

万股中的

１

，

１５６．８０

万股变卖给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剩余

２

，

１１２．０４

万股变卖给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为：国有法人股

４

，

９８０．８８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４

，

２５９．１２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５

，

２２０．００

万股，其中申达集团持股

４

，

２２５．６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２２％

，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

５

、

２００１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经江苏省财政厅苏财国［

２００１

］

１３１

号文及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

２００１

］

１０８

号文批准，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

１

，

７３２．００

万股国有

法人股转让给江阴瀛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变为：国有法人股

３

，

２４８．８８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５

，

９９１．１２

万股，社会流通

股

５

，

２２０．００

万股。

６

、

２００２

年公开增发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发不超过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议案，该增发议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１

］

６３

号批准，并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实施。 增发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８

，

９６０．００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３

，

２４８．８８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５

，

９９１．１２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９

，

７２０．００

万股。

７

、

２００２

年利润分配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公司

２００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２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８

，

９６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将可分配利润

以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并派送

０．８

元红利（含税）的方式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同时将资本公积以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方式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上述分红转增结

束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４

，

１２８．００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８

，

２８１．５１２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８

，

３５０．４８８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１７

，

４９６．００

万股。

８

、

２００２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经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２

］

５４５

号批准，公司股东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向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了

２

，

３８８．９６

万股国有法人股，向江阴瀛寰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转让了

２

，

７７４．９５２

万股国有法人股，同时被转让股权性质变更为社会法人股。 转让完成后，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２００５

年利润分配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

１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方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

３７

，

５４０．８０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７５２．４８

万股，社会法人股

１７

，

５４２．７２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１９

，

２４５．６０

万股。

１０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经相关部门批复，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７

，

５４０．８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转增

７．６１３９２４０５

股转增股本，转增共计

２８

，

５８３．２８

万股。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

５

，

４８８．５６

万股，并放弃其余应转增股份

８

，

４４１．２６６３

万股，转送给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安排。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６６

，

１２４．０８

万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已全部流通。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的具体情况详见本章“四、公司破产重整情况”，本次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转增股本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６６１

，

２４０

，

８００ ７３．８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２６．２０％

股份总数

８９５

，

９８１

，

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中达股份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三年除中达股份发生过破产重整外，未发生过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具体情况详见本节“四、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四、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一）破产重整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中达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为由，向无锡中院申请对中达股份进行

重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无锡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锡法商清预字第

２

号《决定书》和《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提

出的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的管理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优先清偿

职工债权，调整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出资人权益调整（截止重整受理日，中达股份资本公积中股本溢价

２４０

，

９５２

，

５２２．７２

元，以中达股份总股本

６６１

，

２４０

，

８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５

股，共计转增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转增股份转移至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管理）；剥离低效、亏损和非主营资产；在条件合适

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等资产重组方式注入优质资产等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无锡中院作出（

２０１３

）锡破字

０００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中达股份重整计

划，终止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无锡中院作出（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３

《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股份分别划转到江阴市金凤

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任元林（

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王东（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刘平（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海长鑫投

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唐朝美（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陈东（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谢寅（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秦小明（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孙文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殷宜俊（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吴炯（

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的证券账户中。 上述股权司法划转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实施完毕，股份受让人所获转增股份，自中达股份股票实际复牌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场抛售、协议转让等任何方式卖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管理人向无锡中院提交了《重整

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无锡中院作出（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１

、中达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２

、自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之日起，中达股份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３

、中达股份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可以按照中达股份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４

、按照中达股份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中达股份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二）破产重整方案

经无锡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包括中达股份基本情况、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债权人的受偿方案、重整计划的批准、重整计划的执

行、其他事项等七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１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包括：（

１

）以中达股份总股本

６６１

，

２４０

，

８００

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５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共计转增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

（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共计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其中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重整方及其指定方受让，其余的

９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由公司负责处置变现。

２

、债权清偿方案

债权清偿方案主要包括：（

１

）职工债权：按

１００％

比例清偿。 （

２

）担保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按抵质押资产评估值得到全额清偿，超过抵质押资产评估值部

分，按普通债权预计受偿率

２９．６０％

受偿。 （

３

）普通债权：每笔普通债权的受偿比例预计为

２９．６０％

。

３

、债务人的经营方案

（

１

）强化集约式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通过此次重整，中达股份将精简机构、裁减人员，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将位于江阴的数条生产线等核心资产搬迁至常州新产业园内，大幅缩小管理

半径，强化集约式管理，降低运输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通过优化管理，提高生产线主线速度，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单位产品的获利能力。

（

２

）调整业务结构，剥离低效、亏损和非主营资产

截至重整受理日，中达股份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

８

家，参股的子公司

３

家。 通过此次重整，中达股份将退出房地产业务，同时剥离中达股份持有的江阴申鹏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等资产。 资产整合后，中达股份主要生产

ＢＯＰＥＴ

、

ＢＯＰＰ

和

烟膜等产品。

（

３

）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优化股权结构，改善经营状况

通过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进一步优化股东结构；同时转增的股份变现所得用于偿还重整过程中重整方为公司垫付的偿债资金。

（

４

）在合适时机注入优质资产

中达股份根据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通过定向增发、资产置换等方式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破产重整实施情况

１

、债权人受偿情况

（

１

）职工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权人受偿方案，职工债权为中达股份所欠职工的工资、医疗、伤残补助和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共计

７６８

，

９３９．６７

元，该部分债权不作调整，按

１００％

受偿率由中达股份以自有现金一次性清

偿完毕。

（

２

）担保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权人受偿方案，对中达股份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达股份向江苏银团（由

２２

家参贷行组成，其中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为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为副牵头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为代理行）贷款并提供抵

质押担保而产生的债权

２

，

０２８

，

４２８

，

２７０．６０

元，江苏银团债权人数

２２

人；另一部分是中达股份为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成都银团（由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民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组成）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而产生的债权

１１９

，

４６４

，

０９０．２４

元（性质属从债权），成都银团债权人数

４

人。 合计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２

，

１４７

，

８９２

，

３６０．８４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达股份与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重整合作协议》，由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方，履行公司重整计划下的

重整方权利义务。 在《重整计划》获得无锡中院批准后，由重整方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中的江苏银团债权偿债资金支付至管理人账户。 中达股份破产重整管理人无

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按照《重整计划》中担保债权受偿方案在扣除了各参贷行应承担的重整费用后，共向江苏银团的

２２

家参贷行清偿债权

９１４

，

８３４

，

２０７．２６

元。 至此，公司对江苏银团的债务清偿完毕。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成都银团债权不作调整，由公司继续按照既有约定对成都银团债权承担担保人责任，在主债务人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不

履行债务时，中达股份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清偿。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全部偿还成都银团的贷款，中达股份不再承担

子公司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连带担保责任。 ）

（

３

）普通债权受偿

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金额为

７０

，

２５０

，

９３１．０４

元，按

２９．６％

的受偿率由中达股份以自有现金一次性清偿完毕。

２

、股权资产出售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中债务人经营方案，公司将退出房地产业务，截至重整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股权包括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

３７．４６％

股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同时，公司将剥离低效、亏损运营资产，包括出售持有的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和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经资产评估师对上述股权资产分别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

１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

３７．４６％

股权、常州御源

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５

，

６５６．１９

万元。 （

２

）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在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１

，

１０３．２２

万元；（

３

）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１

，

１２９．５１

万元；（

４

）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在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２

，

４４０．３２

万元。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中达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

３７．４６％

股

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作价

５

，

６６０．０００１

万元（其中成都御源置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８０

万元、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

９８０

万元、江阴申达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０．０００１

万元）转让给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达股份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和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作价

１

，

１１０．０００２

万元（其中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０

万元、江阴美达新材

料有限公司

１

元、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元）转让给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股份变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与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重整合作协议》，由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方，履行公司重整计划下的

重整方权利义务。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转增股份中的

１．４

亿股是由重整方及其指定方受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市公司根据重整方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

公司提交的《重整方股份受让说明》，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

１．４

亿股以每股

２．１

元的价格分别受让给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任元林（

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王东（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刘平（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签订相应的股份受让合同。

除重整方及其指定受让方受让的上述股份外，其余的

９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由上市公司制定《股份认购邀请书》。 截止股票申购结束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点

３０

分，公司共收到

９

位投资者认购股票的申请意向书，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按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足额缴纳了认购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在法院和管理

人的监督下举行了股份认购会，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认购规则，最终确认了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唐朝美（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陈东（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谢寅（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秦小明（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孙文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殷宜俊（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吴炯（

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九位投资者。 公司与上述九位投资者签订了股份受让合同，江苏省江阴市公证处对整个股份认购会进行了全程公证，并出具了（

２０１４

）锡澄证经内字第

３８４

号公证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无锡中院作出（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３

《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

２３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股份分别划转到江阴市金凤

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任元林（

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王东（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刘平（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海长鑫投

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唐朝美（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陈东（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谢寅（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秦小明（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孙文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殷宜俊（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吴炯（

４

，

７４０

，

４８４

股）的证券账户中。

上述股份受让人所获转增股份，自中达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实际复牌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场抛售、协议转让

等任何方式卖出。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股份已全部划转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自然人名称 受让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

任元林

３

，

６４０．００ ４．０６％

王东

１

，

５６０．００ １．７４％

刘平

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１３％

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７９％

上海长鑫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６％

唐朝美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

陈东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７％

谢寅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秦小明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６％

孙文建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６％

殷宜俊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６％

吴炯

４７４．０４８４ ０．５３％

合计

２３

，

４７４．０４８４ ２６．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上市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管理人向无锡中院提交了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该文件主要内容为：（

１

）重整计划规定的全部清偿事项清偿完毕；（

２

）中达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划转至股份受让人开立的账

户；（

３

）资产和股权处置执行完毕。 据此，无锡中院作出（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达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４

、与保千里进行重组

中达股份《重整计划》中明确公司的经营方案包括“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中达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

能力”。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无锡中院（

２０１３

）锡破字第

０００７

号《关于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作为重组方对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重组的请示》的复函，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重整计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准许公司依法开展相关资产重组工作。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软塑新材料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是我国“软塑材料生产基地”和国家“烟辅材料”定点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

ＢＯＰＰ

薄膜系列材料、

ＢＯＰＥＴ

薄膜系列材料、

ＢＯＰＰ

香烟专用包装薄膜三大系列产品，广泛用于电子、电器、航天、医药、食品、烟草等行业。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趋缓，软塑包装产品受供过于求、价格竞争激烈的影响，除

ＢＯＰＰ

烟膜产品获利水平基本稳定外，其他

ＢＯＰＰ

薄膜产品持续低

迷；

ＢＯＰＥＴ

薄膜产品因行业产能大量释放，获利水平大幅下降，以上因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整体获利能力。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１

，

２４６．８７

万元、

－５２

，

５９３．６８

万元和

２３

，

７９６．３３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０９４．０７

万元、

－５２

，

７９８．４６

万元

和

－５５

，

１４４．９９

万元，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数。

六、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经立信会计师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６８９．６３ １４０

，

３１３．５２ ２１８

，

８６８．７５ ２９２

，

６９９．９０

负债总额

２６

，

２１１．３５ １２０

，

５４３．０８ ２２４

，

９３９．３８ ２３９

，

２４０．８０

所有者权益

７４

，

４７８．２８ １９

，

７７０．４４ －６

，

０７０．６３ ５３

，

４５９．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２

，

１０４．３５ ９

，

３８１．３０ －１５

，

４４９．７５ ３７

，

９４４．７９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７

，

２９５．８９ １４０

，

１５０．１１ １７４

，

５４２．１６ １９６

，

３１２．３３

利润总额

２

，

８８８．１４ ３１

，

３３０．２８ －５８

，

５９５．７８ ２

，

３４８．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５６０．７８ ２３

，

７９６．３３ －５２

，

５９３．６８ １

，

２４６．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９５８．５２ －５５

，

１４４．９９ －５２

，

７９８．４６ －６

，

０９４．０７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股，持股比例

１５．９８％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国平先生。

（一）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详见报告书摘要“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情况”部分。

（三）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国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申达集团董事长

过去

１０

年曾控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情况 无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达股份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２１７

，

３６０ １５．９８％

江苏瀛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

，

７０４

，

３２１ ７．４４％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０％

任元林

３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６％

唐朝美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刘平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３％

南京澄观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王东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

陈东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谢寅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４１９

，

９２１

，

６８１ ４６．８７％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申达集团。

（一）申达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临港新城申港镇澄路

１９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国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经营范围

塑料制品、纸制品、机械设备、家具的生产、销售；经营国内贸易（法律法规需专项审批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类）。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江阴市经济委员会下发澄经办（

１９８９

）

８０

号《关于建办江阴市锦江服装厂等厂的批复》，同意建办江阴市申达包装材料厂（系申达集团前

身），注册资金为

１３．９０

万元。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８

日，江阴市工商局向江阴市申达包装材料厂核发注册号为

０２３０００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设立后的历次股权演变

（

１

）

１９９４

年及

２０００

年增资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江阴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澄政改（

１９９４

）

７３

号《关于同意组建江苏申达包装集团的批复》，同意以江阴市申达包装材料厂为核心组

建江苏申达包装集团（以下简称“申达包装”）。 组建后的申达包装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８

日，申达集团（公司名称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变更为江苏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变更为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６

，

９９４．００

万

元。 变更后申达集团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无锡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出具的锡会

Ｂ

（

２０００

）

００７８

号《验资报告》及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锡会

Ｂ

（

２０００

）

００８８

号《验资报

告》，申达集团已分两期收到增加的注册资本

６

，

９９４．００

万元。

（

２

）申达集团的组建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江阴市申港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申资发（

２００１

）

１２

号《关于同意申达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同意申达集团公司改制方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张国平、张国伟、张国兴、童爱平、石纪闵、袁源、陈少华、缪玉华共同出资组建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８

日，无锡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锡会师报验字（

２００２

）第

０１５４

号《验资报告》，说明申达集团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申达集团组建时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

张国平

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张国伟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张国兴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石纪闵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６

童爱平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７

袁源

４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８

陈少华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

缪玉华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申达集团组建后的历次股权演变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９

日，股东张国伟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１０．００％

的股权以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股东江阴市申港镇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３０．００％

的股权以

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股东陈少华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３．００％

的股权以

３３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童爱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股东童爱平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８．００％

的股权以

８８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股东石纪闵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５．００％

的股权以

５５０．００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 股东袁源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４．００％

的股权以

４４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 股东缪玉华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３．００％

的股权以

３３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国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股东张国兴将其持有的申达集团

３０．００％

的股权以

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缪金焕。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申达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张国平

７

，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缪金焕

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申达集团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申达集团为一家控股型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分别为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本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５．９８％

），其中江阴申达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业务主要从事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涉及软塑新材料行业。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申达集团最近三年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３７

，

９５８．３２ ４４６

，

８１１．４９ ５９５

，

９１７．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４

，

８９７．８４ －７９

，

１２７．５８ －５５

，

９１０．４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９

，

２１９．９１ ３００

，

７２５．７４ ２２０

，

３９６．８６

利润总额

５０

，

８７５．５０ －６６

，

５７１．４７ －１３

，

９０１．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７０７．４７ －２３

，

０２３．２７ －１５

，

６３５．８１

注：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申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５．９８％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关联方，其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五）申达集团下属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申达集团下属有两家子公司，分别为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５．９８％

）。其中，江阴申达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下属有三家子公司：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０％

）及成都博宸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８．４６％

）。 下属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行业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软塑新材料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

５９８．１２８４

生产、销售双向拉伸聚酯薄膜、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聚乙烯薄

膜、聚丙烯薄膜、聚脂切片、复合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制

品销售；化工产品出口及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生物医药、环保研发；信

息工程；投资管理

房地产

江阴申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利用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投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的

领域除外）

江阴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的销售

常州御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的销售

成都博宸置业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企业投资服务、实物租赁

（六）其他事项说明

１

、申达集团与中达股份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达集团不再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前，申达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推荐的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推荐时间

１

张国伟 男 董事

２０１３．０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申达集团拟依法定程序提名

１

名非独立董事。

３

、最近五年内受罚情况

申达集团出具声明函：“截至本声明函出具之日的最近五年内，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

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

１

、庄敏

（

１

）基本信息

姓名：庄敏

曾用名：庄爱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５１９６８０７１４＊＊＊＊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北路

７１

号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

２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期限 产权关系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１２．０８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 庄敏持有保千里

６１．８７５％

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０８－２０１４．０２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４．０２

至今

深圳中鹏保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１２

任职期间持有该公司

７０％

的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１

至今

保千里科技为保千里的全资子公司，庄敏不

直接持有该公司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安防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３．０２

至今

保千里安防为保千里的全资子公司，庄敏不

直接持有该公司股权

（

３

）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庄敏持有保千里

６１．８７５％

股权，为保千里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此外，庄敏之父庄宇基持有广州市昱通吉智电子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

目前该公司正在清算中。 上述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庄宇基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广州市昱通吉智电子有限公

司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香山

路

１７

号厂房

Ｂ

四层

１

号

１

，

０５０ ８５％

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

其技术服务

２

、庄明

（

１

）基本信息

姓名：庄明

曾用名：庄贤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６２１１９６４０４２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新乐二街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

２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任职公司 职务 任职期限 产权关系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１２．０８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庄明持有保

千里

３．１２５％

股权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总裁

２０１２．０８－２０１４．０２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４．０２

至今

深圳中鹏保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１２

任职期间持有该公司

３０％

股权

（

３

）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庄明持有保千里

３．１２５％

股权，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其关联企业为庄宇基控制的广州市昱通吉智电子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庄

敏的介绍。

３

、日昇创沅

（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南方国际广场

Ｂ

栋

２７０１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００３－４００８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５１３４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２４７０２６５７

法定代表人 丁立红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及信息咨询（以上不含证券、保险、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投资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日昇创沅前身深圳市中生科投资有限公司（“中生科”）设立。 中生科成立时的出资人为马婵英、刘莉，其中马婵英以现金出资

５１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５１％

，刘莉以现金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股东刘莉将其持有的中生科

４９％

的股份转让给陈雪汶。 变更后，马婵英出资

５１０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陈雪汶出资

４９０

万，占注册资本

的

４９％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

日，中生科增加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并进行股权转让，同时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完成后，中生科的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郑育健出资

２

，

０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４％

，陈丹涛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９．６％

。 法定代表人由马婵英变更为郑育健。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郑育健将其持有的中生科

８０．４％

股份转让给蔡继华，陈丹涛将其持有的中生科

１９．６％

股份转让给丁立红。 变更后，蔡继华出资

２

，

０１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４％

，丁立红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９．６％

。 法定代表人由郑育健变更为蔡继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

日，蔡继华将其持有的中生科

８０．４％

股份转让给陈雪汶。 变更后，陈雪汶出资

２

，

０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４％

，丁立红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１９．６％

。 中生科变更名称为深圳市日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投资”），并将法定代表人由蔡继华变更为陈雪汶。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日昇投资将法定代表人由陈雪汶变更为陈育义，注册号变更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５１３４５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日昇投资将法定代表人由陈育义变更为马婵英。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日昇投资变更名称为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日昇创沅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并将法定代表人由马婵英变更为丁立红。本次增资完成后，丁立红出资

４

，

９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１．１８７５％

，陈雪汶出资

２

，

０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５６２５％

，陈鸿成出资

９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６．２５％

。

（

３

）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日昇创沅最近三年注册资本仅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增资一次，该次增资前，日昇创沅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日昇创沅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４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日昇创沅为一家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主要涉及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１６

，

７４５．２４ ２７

，

５１８．３６ １５

，

６７５．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１７７．７５ ２

，

２２８．７７ ２

，

０１１．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１６３．０９ ５３８．５２ ２５２．６８

利润总额

３

，

７３９．８７ １９５．０６ １１８．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４４８．９９ ２１７．００ １３８．６０

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财务数据业经深圳邦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５

）产权及股权控制关系

（

６

）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日昇创沅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日昇创沅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

衡阳市银润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７５％

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咨询服务业。 （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

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关证件经营）

深圳市天成农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初级农产品、农机器具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投资农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０ ５８％

大理石荒料开采（凭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销售；大理石荒料、板材、石材工艺

品、雕塑制品出口（凭许可证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除外）。 大理石板材、石材工

艺品、雕塑制品加工、销售

深圳市天福昌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１

，

８６０ １０．６８％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三来一补”、对

销和转口贸易（按［

９８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１２２５

号文经营）。 生产、加工、销售服

装，针、纺织品。 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汽车、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化

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家具，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国内商业（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农作物种植。仓储。各类投资。房地产开发（三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出租本公司开发的商品房。 酒店管理。

广东韶能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０５５．１６６９ ７．２８％

能源开发；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销售：机电产品、仪表仪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家电、针纺织品、重油（代购）；以下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

经营：电力生产、销售；制造、销售：纸浆、纸浆板、纸及纸制品（以上经营项目法

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４

、陈海昌

（

１

）基本信息

姓名：陈海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２２５１９７１０９１７＊＊＊＊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杨街

１９５

弄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

２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单位名称 职务 是否有产权

２０１１．０８

至今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５５％

股权

２０１１．０８

至今 苏州海融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９０％

股权

２０１１．０８

至今 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有

５８．２５％

股权

（

３

）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陈海昌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 其除持有保千里

８％

的股权外，还持有以下公司股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日昇创沅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

含限制项目）

衡阳市银润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７５％

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咨询服务业。 （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关证件经营）

深圳市天成农林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初级农产品、农机器具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投资农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雅安正兴汉白玉股

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８％

大理石荒料开采（凭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销售；大理石荒料、板材、石材工艺品、雕塑制品出口（凭许可

证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除外）。 大理石板材、石材工艺品、雕塑制品加工、销售

深圳市天福昌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上

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广东雷伊（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８６０ １０．６８％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三来一补”、对销和转口贸易（按［

９８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１２２５

号文经营）。生产、加工、销售服装，针、纺织品。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汽车、危险化学品），五金、交

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家具，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国内商业（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农作物种植。 仓储。 各类投

资。 房地产开发（三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出租本公司开发的商品房。 酒店管理。

广东韶能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８

，

０５５．１６６９ ７．２８％

能源开发；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销售：机电产品、仪表仪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

家电、针纺织品、重油（代购）；以下项目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电力生产、销售；制造、销售：纸浆、纸浆

板、纸及纸制品（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５

、蒋俊杰

（

１

）基本信息

姓名：蒋俊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２１０＊＊＊＊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深新大厦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００４

号深意工业大厦

４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居留权：否

（

２

）最近三年任职情况

起止日期 单位名称 职务 是否有产权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深圳市捷雅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否

２０１２

年至今 巨富远洋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否

（

３

）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蒋俊杰为庄敏的一致行动人。 其除持有保千里

２％

的股权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二）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中，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庄敏、庄明、陈海昌、蒋俊杰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有关规

定，庄敏、庄明、陈海昌和蒋俊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庄敏、日昇创沅、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交易完成后，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交易对方庄敏拟依法定程序提

名

４

名非独立董事，交易对方日昇创沅拟依法定程序提名

１

名非独立董事。

（五）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情况

交易对方声明，日昇创沅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庄敏、陈海昌、庄明和蒋俊杰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四章 拟出售资产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资产范围

根据本公司与申达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书》，本次重组拟出售资产为中达股份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拟出售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归属于申达集团。

（二）拟出售资产的主要财务数据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

，

７５４．１６ ２８

，

９３１．４５ ２４２

，

４９３．３５ ２３４

，

４４２．１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６

，

３５９．１３ ５５

，

９０６．１６ ７６

，

１６２．４１ １２４

，

４６７．６９

资产合计

７４

，

１１３．２９ ８４

，

８３７．６０ ３１８

，

６５５．７６ ３５８

，

９０９．８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５

，

２４６．０４ １２６

，

８１６．４５ ３４８

，

１９０．３９ ２３８

，

６８３．６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６０．００ － － １１３

，

７２７．４３

负债合计

６５

，

７０６．０４ １２６

，

８１６．４５ ３４８

，

１９０．３９ ３５２

，

４１１．１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

，

４０７．２５ －４１

，

９７８．８４ －２９

，

５３４．６３ ６

，

４９８．７６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６．８３ ２５

，

３８５．５７ ９３

，

４７０．４６ １０１

，

６２７．９８

营业成本

１５．７０ ２４

，

８３４．８８ ９２

，

５４５．３２ １０１

，

５２３．５５

营业利润

２０５．９６ －１８

，

４０７．８８ －３２

，

６０９．７８ －６１７．２８

利润总额

２２３．８１ －１３

，

４７８．９３ －３２

，

６０８．３４ －５８８．２３

净利润

２２３．８１ －１３

，

４７８．９３ －３２

，

６０８．３４ －５８８．２３

二、拟出售的资产及其权属情况

（一）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资产情况及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账面值 评估值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１１２．７２ １

，

１１２．７２

应收账款

５．９１ ５．９１

预付账款

４

，

６４８．４１ ４

，

６４８．４１

其他应收款

８

，

７５９．４４ ８

，

７５９．４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

，

５２６．４９ １４

，

５２６．４９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９

，

９９１．０５ １０２

，

３４７．２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８２３．０８ ２

，

０１９．１８

固定资产

２

，

２９１．７９ １

，

３３８．６１

无形资产

３

，

３０４．２３ ３

，

９６０．３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６

，

４１０．１５ １０９

，

６６５．３８

资产总计

７０

，

９３６．６４ １２４

，

１９１．８７

（二）拟出售资产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设立日期 主营业务

１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０３．３１ ＢＯＯＰ

烟膜及其他多功能包装膜

２

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２．０６．２７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３

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１

，

２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２．０７．１５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４

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０１．１１

聚酯薄膜等

５

常州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７５％ ３

，

３４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３．１０．２１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

６

常州中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５％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０７．２６

锂电池隔膜材料及照明节能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达股份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４９

，

９９１．０５

万元，被投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阴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沿江经济开发区申港区石子街

３２

号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

从事

ＢＯＰＰ

烟膜及其他多功能包装膜在内的软塑料新材料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地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阴市经济开发区西区

法定代表人 王莉萍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光解膜、多功能膜的开发与生产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安恒实业有限公司

２５％

３

、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中达软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星光中路

法定代表人 童爱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光解膜、多功能膜等软塑新材料的研制、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隋帕瓦公司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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